附件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民政局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关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原凤龙山殡仪馆、原凤合殡仪馆财务收支运营情况和未来运营情况评估测算项目比选报名确认书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民政局：
我单位（公司）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原凤龙山殡仪馆、原凤合殡仪馆财务收支运营情况和未来运营情况评估测算项目”的比选活动，并同时由法定代表人提交比选报名文件。
我单位（或公司）同意以下事项：
1.遵守比选采购文件的各项条款及一切有关规定；
[bookmark: _GoBack]2.向贵方提供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真实有效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
3. 如果我方成交，则至合同履行完成和质量保证期满为止，我单位提供的比选文件保持有效；
4.我方完全理解贵方接受最低报价的谈判供应商为成交人的行为。

与本次活动有关的一切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
地址：
电话：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